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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為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及國家發展需求，政府刻正落實推動

「國家希望工程」八大施政主軸，其中在「創新經濟，智慧

國家」方面，為讓臺灣產業「立足臺灣、布局全球、行銷全

世界」，政府將引導國內外資金回流，投入國內公共建設及

產業發展，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活水。

爰此，國發會會同財政部、金管會完備方案內容，於113年

12月26日報院核定；12月9日召開首場「行政院促進民間

參與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」，正式啟動機制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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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目標

3



政策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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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資金可有效運用

國家發展亟需資源挹注

• 積極展開均衡臺灣基礎建設與各項社會投資

• 前瞻基建特別預算執行至114年8月

公共建設相關投資 6,173億元*

1.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 1,504億

2.不動產地上權式之公共投資 2,982億

3.公共建設相關之有價證券 1,687億

• 壽險業可運用資金逾33兆元

• 海外投資避險成本達3,851億元(113年)

註：*為保險資金投資公共建設合計數，統計數據截至113.12.31。
**保險業可運用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之資金法定限額為10%。

距法定限額3.3兆元，仍有空間**

民間

政府

減輕財政負擔

• 紓減財政壓力

• 增加籌資效率，善
用民間資金

支持國家發展

• AI新十大建設、六大
區域產業及生活圈

• 長照3.0、社會住宅
等重大社會建設

• 具長期穩定收益促參
專案、REIT、永續債
等

獲取優質投資標的

• 減少海外投資，降低
匯兌風險及避險成本

降低匯兌風險

兆元資金導入國家建設，公私協力創造雙贏



策略主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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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
主軸 • 創新促參提案方式

• 運作院級促參機制

創新促參推進機制 優化投入公建投融資條件 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
• 鼓勵保險業投資公建型PE

• 優化公建策略性產業投融資條件

• 推動基金架構REIT
• 擴大發行政府永續債券
• 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

專案
平台

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
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

促參工作小組

法規調適小組

輔導
團隊 促參專案辦公室 資本市場服務團

策略主軸



民
間
提
案

主管部會

中長程個案
計畫

行
政
院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院
層
級

政
府
提
案

促
參
不
可
行

促
參
可
行

每季定期
提送提案平臺

•金管會督請金融總會協調壽險、銀行、投信投顧、證券商等公會，定期蒐集(至少每季)業者參與公建之提案建議

•鼓勵民間業者直接至平台提案，如壽險業、國內外infra fund及PE，公建相關企業或顧問單位等

優先提案：具長期固定收益，利於民間投資 (促參法第3條、廣義民參法令**)

• 具穩定報酬之公共建設：如焚化廠、海水淡化廠。

• 國家當前重大政策及策略性產業：五大信賴產業；綠能、數位等產業。

• 保險業依保險法辦理之公共投資：交通、公用事業、環保等設施。

新興計畫*研擬階段

(

含
國
營
事
業)

主
辦
機
關

中
央
部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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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招
攬
投
資

•

商
機
案
源

地
方
政
府 建立聯繫管道

民間參與公共
建設

促
參

提報推進專案
會議備查

•追蹤辦理情形

•視情個案輔導

•公開商機案源

促
參
辦

備註：*中央部會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提報行政院之個案計畫。**都更法、商港法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。

或
僅
部
分
可
行

策略一 創新促參推進機制

進入營運期公共建設案件：透過REIT、證券化等多元方式，擴大民間參與。

創新政府促參提案方式，鼓勵民間主動提案

計
畫
主
審
機
關

計畫提報行政院

公
務
預
算

•評估、篩選以

永續發展債券

籌融資可行性

•計畫審議



比照直接投資公共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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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性產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布函釋

具有公共建設屬性的策略性產業
得適用公共建設投資限額

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
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

管理辦法
投資限額45%

第3條第1項第6款：

其他配合政府獎勵及建設之公共事業

投資限額10%
第2條：重要策略性事業、創投事業、
政府區域開發計畫等

如離岸風電產業鏈、資料中心、綠能建設及設
備、儲能等。

保證成數保證對象 融資額度

綠能建設：國內綠能建設開發或統包企業

綠能設備或服務：綠能建設相關零組件、設備系統、海事工程企業

儲能：電網端與發電端儲能企業

重大公共建設：參與國內政府重大公共建設企業

最高300億元

最高30億元

最高20億元

最高10億元

最高6成提高到8成

RBC風險係數1.28%

RBC風險係數10.18%

風險係數10.18%

調降至1.28%公共建設型PE

公共建設
保險業

直接投資公建

基金100%投資公建

策略二 優化投入公共建設之投融資條件

鼓勵保險業投資公建型PE，降低投資公建之評估及管理成本

優化具公建策略性產業融資條件，增加保險公司資金運用彈性

優化具公建策略性產業融資條件，降低金融業者授信風險

保險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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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三 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
成立資本巿場服務團，鼓勵政府將具穩定現金流或具自償性公共建設證券化或評估
發行永續發展債券

偏好投資

金融業等民間資金
投資公共建設REIT

⚫ 儘速完成相關子法修正

⚫ 鼓勵措施引導REIT投資公建

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」
草案後續將進行二讀及三讀

金 管 會 基金型REIT
穩定收入之不動產

如：商辦大樓、物流倉庫等

公共建設
已進入營運期之公共建設
具有自償性、固定收益

推動基金架構REIT，提供公共建設證券化商品

*篩選條件：計畫由非營業特種基金支應、具部分自償性、非屬彙整型計畫、發行規模達5億元以上

中央政府
(含國營企業)

地方政府

民眾公共
建設需求

永續發展債券

公建金融商品

計畫審議
篩選機制*

證券化金融商品

資本市場
(證券、債券市場) ✓ 間接投資公建

✓ 匹配資金需求

金融等民間業者
買賣交易發行金融商品

收回資金，再投入規劃下階段的建設

活化資金運用彈性

促成良性循環

證券化

需求

輔導

追蹤

資本市場服務團
輔導證券化/永續債發行、可行性評估、修法建議、配套措施

證交所、櫃買中心、律師、會計師、投信投顧業者、公會、業者代表等共同組成



運作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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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專案會議以部會首長為機關代表；任務編組以司、局、處首長為代表。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
代表除上述成員外，亦將視個案涉及領域，另行邀請專業人員參會。

專業輔導團隊

院級促參運作機制及輔導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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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

中央部會
(含國營事業)

新興計畫優
先評估採促
參方式辦理

1.從源頭管考提案 2.召開會議審查及調適案件 3.案件輔導、管考、追蹤

原則每季召開會議

• 檢視促參方式妥適性

及是否符合民間需求

• 選出建議推動案件

• 協調及調適促參不可

行案件

• 優化民間提案並供各

部會參採

• 視情況個案輔導政府
或民間業者辦理促參
事宜

• 管考及追蹤促參案件
進度

• 滾動檢討及精進推動
作法

• 公開中央及地方商機
案源

民間

提案建議

地方政府
招攬業者投資
提供商機案源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與各地方政
府建立聯繫
管道

政府定期蒐
集提案及鼓
勵自行提案

促參工作小組 促參專案辦公室

促參工作小組-促參審查機制



• 法規調適小組按季彙整各部會涉民參業務之行政流程簡化、法規釋疑、法規鬆綁成果，並適時提報專案會議。

• 業者若以書面方式遞交涉及法規調適疑義之民參提案，促參專案辦公室得轉請法規調適小組協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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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案
會
議
單
一
窗
口

金管會
(業管法規)

法
規
調
適
小
組

民參法規

調適建言

財政部
(業管法規)

國發會
(其餘法規)

主管機關修法

有共識

部會詳述意見

無共識

法

規

調

適

小

組

會

議

專

案

會

議

提報

備查

送請

決議

1. 錄案管理，
個案分析

2. 洽相關機關
研商，評估
調適可行性

3. 彙整機關回
應意見

法規釐清

法
規
調
適
平
臺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民參提案
遇法規

調適需求

(原則每季召開會議)

法規調適小組-法規調適作業與程序



推動進度及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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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元方案推動進度

壹、創新促參推進機制

• 促參專案辦公室已於4月成立，提供諮詢輔導；促參提案平台網頁已正式上架。截至114年6月底民
參簽約金額為1,319億元。

• 法規調適網路平台已正式上線，提供各界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規之調適需求提案管道；迄今已蒐集
提案計40件，經個案調適及跨部會研商，已鬆綁18件。

貳、優化投入公建投融資條件
• 保險業者投資公建型PE、VC之風險係數於113年9月及12月分別公告調降。

• 函釋節能服務產業等具公共建設屬性之策略性產業；另國家融資保證成數提高至最高8成，並已通
過17案，累計融資金額666.52億元，累計融資保證金額492.55億元。

參、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
• 中央及地方政府規劃機場航廈、大學學生宿舍、捷運工程等永續發展債券發行計畫。截至114年6月
底，已發行逾900億元。

• 金管會配合投信投顧法修法時程，完備基金型REIT相關子法。

• 主動協助高速公路、長照、物流園區等公共建設證券化評估可行方案。



未來推動重點

推動指標型促參專案

• 已擇定再生水廠、大型海淡廠原則採促參辦理，擴大盤點原則採促參辦理之公共建設類型。

• 規劃創新促參模式，聚焦社會住宅、長照機構、文教設施等指標型專案，推動異業結盟，藉由多

元合作機制發揮協同綜效。

• 透過部會主動檢視鬆綁法令、擴大蒐集民間法規調適建言，加大法規鬆綁幅度。

• 研議鬆綁保險資金運用辦法及相關法規，提升壽險資金投資範疇及誘因，如民間興辦基礎建設及

長照機構等社福設施。

全力鬆綁調適法規

• 篩檢中央計畫、鼓勵地方及國營事業發行永續債，降低政府利息負擔，增加財務調度彈性，並可

提供民間優質投資標的，響應ESG國際趨勢。

• 研議推動中央及地方政府具穩定金流公建證券化，利於保險業投資。

強化政府永續債發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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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
敬 請 指 教


